
 

 

健康健康健康健康險險險險                
▓▓▓▓遠雄人壽好安心住院醫療健康保險附約遠雄人壽好安心住院醫療健康保險附約遠雄人壽好安心住院醫療健康保險附約遠雄人壽好安心住院醫療健康保險附約    

備查文號：民國 99 年 08 月 02 日   (99)遠雄壽字第 760 號函 

備查文號：民國 100 年 06月 20 日 (100)遠雄壽字第 592 號函 

商品類別 健康保險；不分紅保險單 

商品特色 

1.可副本理賠的實支實付保障，彌補健保之不足。 

2.住院超過 30 天，住院醫療限額可提高 2~5 倍。 

3.貼心提供「出院在家療養保險金」建立最完整的照護。 

名詞定義 
本附約所稱「住院」係指被保險人經醫師診斷其疾病或傷害必須入住醫院，

且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並確實在醫院接受診療者，但不包含日間住院但不包含日間住院但不包含日間住院但不包含日間住院。。。。    

給付內容 
醫療費用保險金的

給付 

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內因疾病或傷害住院診療且具

有醫療費用收據及明細表時，本公司依其住院期間實際支

付的醫療費用，按下列各項約定給付保險金︰ 

一、每日病房費用保險金︰ 

本公司按日支付實際發生之下列費用，但每日最高限額不

得超過以本附約約定的「每日病房費用保險金」。 

（一）病房費。 

（二）膳食費。 

（三）特別護士以外之護理費。 

同一次事故最高給付日數以三百六十五日為限。 

二、加護病房費用保險金︰ 

本公司按日支付實際加護病房費用；每日最高給付限額不

得超過本附約約定「加護病房費用保險金」，且可同時申

請「每日病房費用保險金」。同一次事故最高給付日數以

三十日為限。 

三、住院醫療費用保險金︰ 

本公司給付被保險人住院期間所實際支付的下列費用，以

本附約約定的「住院醫療費用保險金」為最高限額。 

（一）指定醫師或醫師診察費。 

（二）醫師指定用藥。 

（三）血液（非緊急傷病必要之輸血）。 

（四）掛號費及證明文件。 

（五）來往醫院之救護車費。 

（六）化驗室檢驗、心電圖、基礎代謝率檢查。 



 

（七）敷料、外科用夾板及石膏整型（但不包括特別支

架）。 

（八）物理治療。 

（九）麻醉劑、氧氣及其應用。 

（十）靜脈輸注費及其藥液。 

（十一）Ｘ光檢查，及放射性治療。 

（十二）因遭受意外傷害而住院診療者，且經醫院之專科

醫師證明其為回復正常生活所必要而需裝設輔助器（如義

齒、義肢、義眼、眼鏡、助聽器、或其他附屬品）。但同

一次事故各項裝置以一次為限。 

（十三）超過全民健康保險給付之住院醫療費用，但不包

括特別護士之護理費。 

住院天數三十一至六十天者，其「住院醫療費用保險金」

每次限額增為每一計劃給付項目與金額表所列金額之二

倍。 

住院天數六十一至九十天者，其「住院醫療費用保險金」

每次限額增為每一計劃給付項目與金額表所列金額之三

倍。 

住院天數九十一至一八０天者，其「住院醫療費用保險

金」每次限額增為每一計劃給付項目與金額表所列金額之

四倍。 

住院天數一八一天以上者，其「住院醫療費用保險金」每

次限額增為每一計劃給付項目與金額表所列金額之五倍。 

倘被保險人於住院期間之前後各七日內，因同一次事故必

須門診治療時，該項門診醫療費用將併入住院期間內之

「住院醫療費用保險金」計算，惟每日以一次且每次給付

金額以每一投保單位新台幣一百元為限。 

四、手術費用保險金： 

本公司按被保險人住院期間內所發生，且依全民健康保險

規定其保險對象應自行負擔及不屬全民健康保險給付範圍

之手術費核付，但以不超過本附約所載「手術費用保險金

限額」乘以手術項目及費用表中所載各項百分率所得之數

額為限。被保險人同一住院期間接受兩項以上手術時，其

各項手術費用保險金應分別計算。 

但同一次手術中於同一手術位置接受兩項器官以上手術

時，按手術項目及費用表中所載百分率最高一項計算。 

被保險人所接受的手術，若不在手術項目及費用表所載項

目內時，由本公司與被保險人協議比照該表內程度相當的



 

手術項目給付比率，核算給付金額。 

五、出院在家療養保險金： 

本公司按第一項第一款所支付「每日病房費用保險金」的

百分之六十給付「出院在家療養保險金」。 

 

每一計劃給付項目與金額表 

計劃別 

給付項目 
計劃一 計劃二 

每日病房費用保險金限額   元/每日 1,000 2,000 

加護病房費用保險金限額   元/每日 3,000 6,000 

住院醫療費用保險金限額   元/每次 60,000 120,000 

手術費用保險金限額       元/每次 50,000 100,000 

出院在家療養保險金限額   元/每日 600 1,200 

1、住院日數最高給付為 365 天。 

2、住院天數 31〜 60 天者，「住院醫療費用保險金」每次限額為上表之 2

倍。 

住院天數 61〜 90 天者，「住院醫療費用保險金」每次限額為上表之 3

倍。 

住院天數 91〜180 天者，「住院醫療費用保險金」每次限額為上表之 4

倍。 

住院天數 181〜365 天者，「住院醫療費用保險金」每次限額為上表之 5

倍。 

3、手術費用保險金的每次最高限額以「手術費用保險金限額」乘以手術

項目及費用表中所規定各項手術費用的百分率為限（最高可達 500％）。 

1.投保年齡 

本人：0 歲~65 歲(可續保至 84 歲) 

配偶：16 歲~65 歲(可續保至 84 歲) 

子女：0 歲~23 歲 

2.繳費年期 1 年期，保證續保。 

3.等待期 30 天。 

4.繳  別  與主契約同。 

5.保額限制 計劃一〜二。 

投保規定 

6.投保對象 本人、配偶、子女。 

其他規定 其餘規定比照現行投保規則；如有修訂部份，以更新之投保規則為準。 

1.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

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

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

責。 

2.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3.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並把握保單契約



 

撤銷之時效(收到保單翌日起算十日內)，避免權益受損。 
 

本面頁內容僅供商品簡介，詳細內容以保單條款為準。 

 


